
*6-2-1至 6-2-9<附表 11> 

柒、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之課程計畫 

一、桃園市蘆竹區蘆竹國民小學 109 學年度【語文領域-國語文】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一)依據 

1.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 

2.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3.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4.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5.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國語文領域課程小組會議決議。 

(二)基本理念 

 1.領域理念 

     (1) 語文是社會溝通與互動的媒介，也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育旨在培養學生語言溝 

通與理性思辨的知能，奠定適性發展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幫助學生了解並探究不同 

的文化與價值觀，促進族群互動與相互理解。 

 (2) 為涵育國語文的核心素養，國語文教育從語文能力的培育、文學與文化素質的涵養    

     著手，培養學生表情達意、解決問題與反省思辨的能力。經由國語文教育幫助學生 

     習得現代公民所需之聆聽、口語表達、標音符號與運用、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 

     的能力，藉由各類文本的閱讀欣賞與創作，激發創意，開拓生活視野，培養反省、 

     思辨與批判的能力，健全人我關係，體會生命意義，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關懷當代環 

      境，開展國際視野。 

 2.學校理念 

（1）培養學生正確理解和靈活應用本國語言文字的能力。以使學生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

作等基本能力，並能使用語文充分表情達意，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解決問題。 

（2）培養學生有效應用國語文融入生活經驗，從事思考、理解、推理、協調、討論、欣賞、創

作，使學生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學的省思，豐

富美感體驗，培養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使其能擴展多元

視野，面對國際思潮。 

（3）激發學生廣泛閱讀的興趣，提升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以體認本國文化精髓。 

（4）引導學生學習利用工具書，結合資訊網路，藉以增進語文學習的廣度和深度，培養學生自學

的能力。 

 (5) 培養學生閱讀各類文本， 培養理解與關心本土及國際事務的基本素養，以認同自我文化，

並能包容、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 

(三)課程目標 

     本課程呼應國語文學習之基本理念，以培育語文能力、涵養文學及文化素質，並 

   加強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及社會參與的核心素養為目標。其目標如下： 

 1.學習國語文知識，運用恰當文字語彙，抒發情感，表達意見。 

 2.結合國語文與科技資訊，進行跨領域探索，發展自學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3.運用國語文分享經驗、溝通意見，建立良好人際關係，有效處理人生課題。 

 4.閱讀各類文本，提升理解和思辨的能力，激發創作潛能。 

 5.欣賞與評析文本，加強審美與感知的素養。 

 6.經由閱讀，印證現實生活，學習觀察社會，理解並尊重多元文化，增進族群互動。 

 7.透過國語文學習，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 

 8.藉由國語文學習，關切本土與全球議題，拓展國際視野，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熱 

   情與能力。 

(四)實施原則 

1.注音符號 

(1)注音符號於第一學年前十週，採綜合教學法教學。認識用注音符號拼成的完整語句，進而由

語句分析出語詞，由語詞分析出單字，由單字分析出符號。認讀符號後，再練習拼音。 

(2)教學時應考量學生不同語言的先備環境及個別差異，讓注音符號漸次增加內容及深度，期能

在第一階段達到熟練應用。 

(3)練習拼讀時採「直接拼讀法」，看到注音符號後，直接讀出字音，再用反拼法複習。練習時注

意發音的部位、口腔的開合、脣形的圓展、聲調的高低。 

(4)設計生動有趣的輔助活動，善用教學媒材，提供充分練習機會，協助教學，讓學生多念、多

聽、多寫、多練。 

(5)利用聯絡教學及統整教學，擴大學習領域，拓展學習空間。如：結合聽說教學，以提升聽辨

聲音的靈敏度；結合閱讀教學，在標注注音符號的兒歌、童話故事中，涵詠文學的趣味，養成

主動閱讀的習慣；結合作文教學，啟發獨立思考，使用注音符號，適當表達自己的想法。 

2.聆聽能力 

(1)聆聽能力宜採隨機教學，指導學生養成良好的聆聽態度和禮貌。 

(2)指導學生注意聽得正確，聽得清楚，聽出順序，聽出層次。 

(3)引導學生聆聽時應掌握中心思想，並記憶主要內容。 

(4)指導學生邊聽邊做比較，能分辨不同說話語氣、聽出明顯語病，並判斷訊息的正確性。 

(5)聽與說相結合，宜注意先聽後說。 

(6)聆聽後能複述重點，並能有條理的回答問題。 

(7)注意舊經驗的結合與思維方法的訓練。 

(8)聯絡說話、閱讀、作文教學，利用聽說、聽寫、聽讀等練習。並宜注重聽讀、聽寫，進行隨

機聯絡教學。 

3.說話能力 

(1)教學時宜培養學生發表的興趣與信心，使學生有普遍練習表達的機會，避免有所偏頗。 

(2)配合學生生活經驗，及常用語彙、句型，組成基本句型練習。以有組織的演進語料，學習說

話技巧。並懂得依目的和聽話對象，調整說話的方式。  

(3)由聽到說，指導學生說得有意義，說得有道理。並對自己發表的言論負責。 

(4)與聆聽能力、閱讀能力、寫作能力結合，透過各種媒材培養說話能力，以期口頭語言、書面

文字學習同步發展。 

(5)引導學生要真正表達自己情意，語氣連貫，語意明晰，表達流暢，快慢適中。 

(6)隨機指導練習說話，宜讓學生掌握不同溝通表達方式的特質，適切表達。 

 



4.識字與寫字教學 

(1)識字教學應配合部首、簡易六書原則，理解其形、音、義等以輔助識字。 

(2)寫字教學應依據寫字基本能力指標，規劃教學內容，以培養學生的寫字知識、技能、習慣、

態度，並以鑑賞與實用為重心。 

(3)硬筆、毛筆寫字教學，應就描紅、臨摹、自運與應用等進階，做適切的安排。 

(4)各年級硬筆寫字教學，宜配合各科作業，隨機教學，亦得視需要規劃定時教學，在教師的指

導之下，採用「分布練習」，練習寫字。三年級以後，毛筆寫字教學，得視教學需要，規劃定

時教學，或配合綜合活動，利用社團延伸教學。 

(5)識字教學與寫字教學之間，應重視相互聯絡教學，配合各科作業的習作，隨機指導學生，將

作業寫得正確，寫得美觀。 

5.閱讀能力 

(1)語文教學以閱讀為核心，兼顧聆聽、說話、作文、寫字等各項教學活動的密切聯繫。 

(2)以學生為主體，宜依文章的性質類別，指導學生運用不同閱讀理解策略，培養其獨立閱讀能

力。 

(3)課文教學，要先概覽全文，然後逐節分析，先深究內容，再探求文章的形式，進而能欣賞修

辭技巧、篇章結構，乃至其內涵特色、作品風格。 

(4)對不同文體及文類的教學，宜掌握不同的閱讀方法，並與實際生活情境相聯結，以便學生能

充分瞭解。 

(5)宜深入指導學生認識篇章的布局，並理解語詞的安排及情境的轉化。 

(6)文法的指導，宜採教材中的詞句為教材，提示文法概念，並提供相關語言情境，練習應用，

使臻精熟。 

(7)生字語詞的認識應由完整句子的語言情境中去認識，以理解語詞在不同情境中的不同意義。 

(8)朗讀教學時，宜注意發音、語調及姿勢的正確，並進而指導美讀或吟唱作品，以品味文學的

美感。 

(9)引導閱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的文學作品，培養學生對多元文化尊重的態度，以及對不

同族群和文化的關懷。 

(10)指導學生瞭解及使用圖書室的設施和圖書，能熟練的應用工具書乃至電腦網路，蒐集資訊，

廣泛閱讀，以養成主動探索研究的能力。 

6.寫作能力 

(1)宜重視學生自身經驗與感受陳述。第一階段寫作訓練，著重學生興趣的培養。第二階段引導

學生主動寫作，並與他人分享。第三、四階段培養學生樂於發表的寫作習慣。 

(2)宜著重激發學生寫作興趣，喚起內在情感經驗，引導寫作方向。第一階段由口述作文開始引

導，第二階段由口述作文轉換成筆述作文，第三、四階段能熟練筆述作文。 

(3)宜就主題、材料、結構，配合語言詞彙的累積與應用，逐步認識各式文類，並依難易深淺，

全程規劃，序列設計，分類引導，反覆練習。 

(4)明瞭並能運用蒐集材料、審題、立意、選材、安排段落、組織成篇、修改等寫作步驟。 

(5)指導學生認識，並能配合寫作需要，恰當使用標點符號。 

(6)瞭解文法與修辭的特性，並能嘗試欣賞與運用。 

(7)配合本國語教材之範文教學，嘗試創作各種不同類型、不同場合、不同風格的文章。 

(8)教師可依實際教學，獨立編寫寫作教材，以利學生學習。 

7.特殊需求學生之能力指標參照各階段基本學力指標，採加深、加廣、加速、簡化、減量、分

解、替代與重整方式進行學習內容的調整。 



(五)組織及任務分組 

編號 組別及職務 成  員 任務 

1 召集人 李易儒 
1、統籌領域小組各項事宜。 

2、協同組員擬定領域課程計畫。 

2 副召集人 李憶青 
1、協助召集人籌畫各項活動。 

2、開會通知。 

3 活動組 李憶青 1、發表各項研究成果。 

4 文書組 戴湘萍 
1、小組會議紀錄。 

2、領域各項活動及資料保管歸檔。 

5 資料組 戴湘萍 
1、收集領域並整理歸納領域相關資料。 

2、建立及更新網路資料。 

(六)實施內容 

1.實施時間與節數 

(1)每學年度分上下兩學期，全年授課日數約 200天、每學期上課 20週、每週授課 5天為原則。 

(2)課表編排：各學年每週課表語文領域國語文節數規劃如下：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節數 6 6 5 5 5 5 

(3)節數計算： 

本計畫以 200天學生學習總日數編擬，每節上課 40分鐘： 

◎一、二年級每週授課 6節：40分鐘×6節＝240分鐘 

全年授課約 40週：240分鐘×40週＝9600分鐘 

◎三至六年級每週授課 5節：40分鐘×5節＝200分鐘 

全年授課約 40週：200分鐘×40週＝8000分鐘 

2.教材來源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版本 翰林 南一 南一 翰林 南一 翰林 

3.教學方式 

(1)課堂講述 

(2)欣賞相關的錄影帶 

(3)錄音帶聆聽教唱 

(4)朗讀課文：注意聲調發音與表情 

(5)造詞、造句與作文練習 

(6)看圖說故事（先看課文插圖，猜測課文內容與重點） 

(7)語詞接龍或短句接龍 

(8)說一個相關的小故事引入課文 

(9)編說故事或改編課文 

(10)創思閱讀教學 

(11)將課文編成易上口的兒歌 

(12)發問討論（問思教學法） 

(13)課文腦力激盪與聯想 



(14)課文、單字或生詞資料收集與分析 

(15)訪談（書面報告或上台報告發表）→課文內容深究 

(16)參觀→參觀相關課文的展覽或地點 

(17)課文情境角色扮演 

(18)相似比較法：如ㄥ與ㄣ、ㄝ與ㄟ 

(19)對比教學法：如說出高矮、大小、長短等 

(20)五聲聲調配合肢體動作：如一聲→立正站好→阿兵哥 

                            二聲→右手舉起伸直→新超人 

                            三聲→彎著右手軸→大力士 

                            四聲→右手向下伸直→小飛俠 

                            輕聲→右手握拳放在頭頂→小豆苗 

(21)遊戲法：以個人、小組、或團體競賽之方式進行 

◎用ㄅㄆㄇㄈ普克牌玩撿紅點、心臟病或大風吹 

◎用小白板玩傳字遊戲 

◎羅蔔蹲：分成小組，小組名字用課文新詞 

◎文字猜迷：如：大口吃小口（回） 

◎查戶口：以點人數或家人語詞方式進行（母語教學）。 

(22)小組討論：合作學習 

(23)兒童戲劇：獨幕或多幕；單人、雙人、小組或全班 

(24)繪圖輔助教學：以畫圖方式增進、發展、延伸對課程內容的認識。 

(25)日記或作文寫作：瞭解字、詞、句的組合及運用。 

4.教學評量： 

(1)依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實施計畫。 

(2)說明： 

◎學習評量範圍應包括：注音符號運用、聆聽、說話、識字與寫字、閱讀、寫作等六大項目，

並參照各階段基本能力指標，依不同階段及學年，評量其基本學力。 

◎學習評量目的在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宜包含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二部分，前者用於平常教學

活動中隨機檢覈，以發現和診斷問題；後者採定期實施，旨在評定學習成效。評量時間及次

數由學校自行訂定。 

◎評量方式的選擇應兼顧公平、適切和經濟等層面，除紙筆測驗外，可由教師配合教學，採多

元評量方式，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等面向，自行設計。亦可採檔案評量，將學生之學習態

度、學習活動、指定作業及相關作品加以記錄，整理為個人檔案，作為評量參考，列入評量

標準。 

◎各縣市宜發展國語文基本學力量表，以作為自評或辦理評鑑之參考。 

◎注音符號之運用能力，除評量其正確認念、正確拼音外，更宜結合聽說、閱讀、寫作等基本

學力表現，配合階段能力指標，著重綜合應用能力之評量。 

◎聆聽能力之評量，宜參考能力指標，就態度、主題掌握、內容摘記、理解程度、記憶能力等

要點進行評量。 

◎說話能力之評量，宜參考階段能力指標，就儀態、內容、條理、流暢、反應、語音、音量、

聲調等要點進行評量。 

◎識字及構詞能力，宜配合閱讀及寫作教學評量，以瞭解其文字理解及應用詞彙之能力。 

◎書寫能力之評量，宜參考階段能力指標，兼顧技能與情意，並考查正確及美觀，其考查項目

和內容，宜根據寫字基本能力標準或「語文基本能力量表」，選擇適當的方法評量。 



◎閱讀能力之評量，宜參考階段能力指標，檢覈其文字理解與語詞辨析、文意理解與大意摘

取、統整要點與靈活應用、內容深究與審美感受等向度，進行評量。課外讀物得自第二階段

開始，列入學習評量的範圍。 

◎寫作能力之評量原則，可依階段能力指標，就創意、字句、取材、內容、結構、文法、修

辭、標點等向度，自訂量表進行評量。 

(3)實施方式：採多元評量方式。 

◎課本、習作、學習單、卷宗評量和其他評量 

◎學力量表、檢核表（自評、同儕評、教師評或家長評）或評鑑表 

◎主題活動演示（表演、操作、實作等） 

◎口頭或書面報告 

◎文字寫作 

◎紙筆測驗 

◎過關測驗 

◎學習精神態度 

（七）本校自 108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109 學年度一、二年級課程依據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綱要實施；三至六年級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 

 (八) 本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